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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会议 O rig in al: ENGLISH

1 9 8 8 年 3 月 8 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致 

截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 1 9 8 7 年 

9 月 1 5 日在华盛顿签署的美利坚合众国 

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病少核 

危险中心协定以及西个协定议定书全文

谨此转交 1 9 8 7 年 9 月 1 5 日在华盛顿签署的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建立减少核危险中心协定以及两个协定议定书全文。

请安排将此协定及其议定书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分发。

美国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

M. L . 弗里德斯多夫（签 名 ）

GE. 88-6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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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建立减少核危险中心协定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下称双方，

申明它们希望病少并最终消除振发核战争的危险，尤其是误解、误算或意外？I 

起的核战争危险，

认为核战♦ 打不赢，也决不能打，

认为商定病少嚴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有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重申它们根据1 9  7  1年 9 月 3 0 日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关于减少爆发核战♦ 危险措施的协定以及1 9 7 2 年 5 月 2 5 日美利坚合众国政 

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防止在公海海面及上空发生奪外事故的协 

定所承担的义务，

兹协议如下：

第 1 条

每一方应在其首都建立一个代表各自政府并在其控制下运行的国家病少核危险 

中心，

第 2 条

双方应利用病少按危险中心传送特成本协定组成部分的一号议定书中所载明的 

通知 .

将来通过该中心传送的通知清单，可以在达成有关新协定时由双方商定加以改

动 .

第 3 条

双方应根据待成本协定组成部分的二号议定书，在国家减少核危险中心之问设 

立专用传真通信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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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条

双方应酌情为其国家病少核危险中心配备工作人员，以保证中心正常运行。

第 5 条

双方应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病少核危险中心代表之间的例行会议，审议与此种中 

心的运作有关的事项。

第 6 条

本协定应不影响任何一方依照其他协定承担的义务。

第 7 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本协定无瑕期有效。

本掠定可在任何一方书面通知另一方1 2 小月后予以终止。

1 9 8 7 年 9 月 1 5 日订于华虚顿，一武两份，每份均用英文和俄文书就，两 

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代 表

乔 治 P . 舒 尔 茨  E . 谢 瓦 尔 德 纳 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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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建立减少核危险中心协定的

一 号 议 定 书

依照并为执行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减少核危险中心 

协定，双方议定如下：

第 1 条

双方应通过减少核危险中心传送下列各类通知：

( a ) 依 照 1 9 7 1 年 9 月 3 0 日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措施的协定第4 条作出的发射摔道导弹通 

知；

( b ) 依 照 1 9 7 2 年 5 月 2 5 日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操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关于防止在公海海面及上空发生意外事件的协定第六条第1象作出 

的发射弹道导弹通知 •

第 2 条

应议定通过减少核危险中心传送信息的范围和格武，

第 3 条

每一方还可以为了表示善意和为了建立信任，酌情通过减少核危险中心传送本 

议定书第 1条观定者以外的其他通信 .

焦 4 条

除双方另有协议外，对通过减少核危险中心通信线路传送的一切通信以及此种 

中心的通信程序均应保密，

第 5 条

本议定书应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并且只要 1 9 8 7 年 9 月 1 5 日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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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或少核危险中心协定保持有效，本议定书就有效。

1 9 8 7 年 9 月 1 5 日订于华盛顿，一武两份，每份均用英文和俄文书就，两 

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代 表  

乔 治 ：P . 舒 尔 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 

E . 谢 瓦 尔 德 纳 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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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盤 

建立减少核危险中心协定的

二 号 议 定 书

依照并为执行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病少核危险中心 

协定，双方议定如下 •.

第 条

(b)

(C)

力了提供依照本协定第1 条建立的国家病少核危险中心（下称国家中心）之同 

的直接传真通信，建玄和维持一小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卫星电路和一，个 STATSlOlUR 

卫星电路，每一个电路都具有用于监测运行情况的保密指令线通信能力。为此：

( a ) 应为国家中心之同的通信装备终端机；

每一方应提供能穆每抄钟同时传送和接收4 8 0 0 比特的通信电格；

双方在完成所需设备的购买、交货和安装之后，应立即从试验运行国 

际通信卫星組织卫星电路开始进行通信，此后，双方应根据试验运行 

的结果，议定如何过渡到充分运行状态；

( d ) 在可行范围内， STATSI017AR卫星电路的试验运行应与国际通信卫 

星组织卫星电路的试验运行同时进行。双方应根据试验运行的结果，

议定如何过渡到充分运行状态 •

第 2 条

利用双方议定的信息安全装置，确保可靠地传送传真信患 . 为此：

( a ) 信息安全装置应由多个微处理机组成，这些处理机可将数字信息输出 

与从标准的5 i 时较避盘读出的缓冲隨机数据结合在一起；

( b ) 每一方应通过其使馆向另一方提供必要的密胡卡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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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 :

在这两种电路的每个提作终端，建立和维持厂辟及型号都相同传真終端机，

( a ) 每一方应负责购买、安装、操作和维修其自己的终端机，有关的信息 

安全装置以及执行本议定书所需的当地传送电路；

( t> )应使用符合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第T . 4 号和 T ， 3 0 号建议以 

及每抄钟处理4 8 0 0 比特的第三类传真装置；

( C )苏联国家中心对美国国家中心的直接传真信息应用俄文传送和接收； 

美国国家中心对苏联国家中心的信息应用英文传送和接收；

(a) 传送和操作程序应与直达通信线路使用的程序相一致并按国家中心同 

通信的需要作必要的修改，

第 3 条

第 4 条

建立和维持为协调传真作业所需的保密指令线通信能力，为此：

( a ) 同第2 条(a)款所述的信息安全装置一起使用的指令线终端机应连结标 

准的苏联C y r  i  11 i  e 式和美国拉丁式鍵盘以及阴极射线管显示器，

以便操作人员相互交换信息。 C y r  i  11 e 式鍵盘的具俘部局应由苏方 

确定；

( t> )为了协调揚作人员的工作，指令线的部局应便于在传送和接牧信息之 

前交换与协调此种信息有关的所有资料；

( e ) 应使用第2 条(a)款规定的同一信息安全装置把有关传送的指令线信息 

译成密巧；

( d ) 指令线应使用与传送传真信患使用的同样的调制一解调器和通信线路 ; 

(6》 为了提供通过指令线交换的一切资料的记承到本，应接入一小打印机 *

第 5 条

使用与目前直达通信线路所使用的相同的设备和维修程序，建立国家中心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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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传真通信 • 电信线路所需的设备、安全装置和零件以及指令线应由美方向蒸方 

提供，而由苏方支付其费用，

第 6 条

确保交换摄作和维修电信 iTi统和设备部局所需的资料，

第 7 条

采取一切可能错施，确保设备和通信线路，包括指令线，连续不新、安全可靠 

地运行，这是每一方依照本议定书应承担的责任。

第 8 条

通过双方技术专家相互协商，确定如何分掉和计算通信线路的运行、维修及进 

一步发展所涉的賽用。

第 9 条

为权步审议与实际实旋本议定书所观定的活动有关的问题，以及此后为使国家 

中心1 行经双方议定的职能，经双方同意并为了改进电信和信息技术的需要，召开 

双方的技术专家会议 *

第 1 0 条

本议定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并且只要 1 9 8 7 年 9 月 1 5 日美利坚合众国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减少核危险中心协定保持有效，本议定书就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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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7 年 9 月 1 5 日订于华盛顿，一武两份，每份均用英文和俄文书就，两 

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

乔治!^舒尔茨  E . 谢瓦尔德纳泽


